吴家营街道办事处
关于省纪委529市纪委216项目石头山绿化用地租地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按照省纪委“529”、市纪委“216”项目建设对郎家营石头山划定的305.3366亩土地进行绿化的要求，根据呈贡区政府的安排部署，吴家营街道认真落实，积极推进此项目工作，完成了土地的租用工作。租地面积为305.3366亩；租地费用为3700元/亩，每年递增6%；付款方式为1年1付；租用期限为10年，自2012年10月30日起至2022年10月30日止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1、项目绩效总目标。吴家营街道办事处分别于2012年10月29日、2012年12月19日与郎家营社区居委会签订了200亩和105.3366亩的《土地有偿租用协议》。用于省纪委“529”、市纪委“216”项目建设周边景观绿化建设，租地面积为305.3366亩；租地费用为3700元/亩，每年递增6%；付款方式为1年1付；租用期限为10年，自2012年10月30日起至2022年10月30日止。
2、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。截止2018年12月，已支付7年租地费,共计9482899.64元。
二、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加强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
按《预算法》的规定，设立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街道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负责对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，做好绩效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，主要包括拟定绩效评价方案，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，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。绩效评价小组按上级相关部门要求开展工作，保证工作按时完成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该项目是年初下达项目资金预算时同时下达的，资金全部到位。
2、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
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，2018年租地费1,602,565.47元已全部拨到郎家营社区居委会，用于郎家营社区居民土地资金分配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2018年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。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，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，使用规范，会计核算结果真实、准确。项目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实施预算方案、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、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1、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，按照《土地有偿租用协议》实施，实施过程都是按照本单位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。 
2、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本项目主要是土地出租作为项目绿化用地管理使用。
（三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
1、项目经济性分析
2018年度该项目的预算为160.25万元，2018年实际支出160.25万元。已全额拨到郎家营社区居委会，并由居委会分配到社区居民手中。
2、项目的效率性分析
项目实施进度正常，土地已经租用并验收交付使用，从目前情况分析，该项目的所有工程质量合格，都能按设计质量要求完成。
3、项目的效益性分析
该项目是按照工作的需求逐步进行，到2018年底已完成了全部工作目标。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该项目的预期目标已基本完成，财政每年均拨付绿化用地租地经费,对财政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督。
六、存在的问题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运行实践经验还欠缺，我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配备还不足，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现在的项目指标面临着物价、劳务费等因素的影响，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，我街道办事处将尽可能地用有限的经费平衡每年工作任务，尽量做到科学、合理的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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